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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彰化縣伸港鄉公所(以下稱本所)為辦理伸港鄉(以下簡稱本鄉)新

住民子女獎助學金申請及發給事宜，以鼓勵在學之優秀新住民子女，

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新住民子女，指其父或母一方為居住臺灣地區設

有戶籍國民，另一方為原非本國國民（含外國人、無國籍人、大陸地

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因結婚依附配偶合法定居臺灣，尚未取

得本國國籍或已取得本國國籍者；上開學生之父、母符合上開要件，

嗣後已離婚者，亦同。 

第三條    凡新住民子女於每年度開始申請日前，已持續設籍並實際居住本

鄉達一年以上，就讀於國內公私立高級中學、職業學校以上學校之在

學日間部全職學生（研究所、空中大學、軍警等學校全額公費生除外），

符合本自治條例規定者，得申請本獎助學金。 

第四條    申請人申請本獎助學金，應於每年七月本所公告開始受理後至八

月一日前，檢附下列文件逕向本所社政課提出申請，逾期概不受理： 

     一 申請表。 



      二 戶籍謄本（含申請人、父、母之記事欄）、居留證影本（父或母

已取得本國國籍者免附）。 

     三 在學成績證明。各階段學生，以前一學年度下學期在學成績（以

下簡稱在學成績）總平均為申請依據。 

第五條   獎助學金申請組別、成績資格要件依下列規定： 

     一 高中、高職組（含五專前三年級）：就讀於國內公私立高中、高

職日間部，在學成績總平均七十五分以上（含七十五分）者，得

申請本獎助學金。 

      二 大專組（含五專後二年級）：就讀於國內公私立大學日間部，在

學成績總平均七十五分以上者，得申請本獎助學金。 

第六條   獎助學金之核發金額基準：依申請人提供之在學成績總平均定

之；若合於標準者之待發獎助學金總額逾當年度本用途別之預算金額

上限時，由鄉長核定各組名額；核發之優先順序依成績總平均高低排

序，總平均相同者，以各申請人最高分學科之分數定之。 

      一 高中、高職組（含五專前三年級）：  

      （一）平均成績七十五分以上，八十五分以下者:每人發給二千三百元。 

      （二）平均成績八十五分以上（含八十五分）者:每人發給三千八百元。 

      二 大專組（含五專後二年級）：  

      （一）平均成績七十五分以上，八十五分以下者:每人發給三千八百元。 



      （二）平均成績八十五分以上（含八十五分）者:每人發給五千三百元。 

第七條   獎助學金審查程序： 

      由本所於每年八月三十一日前就申請人身分及成績依本自治條例完成 

審查，並公告符合資格獲獎名單。 

第八條   撥款流程如下： 

      獎助學金由本所通知受獎人或其代理人領款。 

第九條   本自治條例之各項經費，由本所依各年度預算編列支應。 

第十條   本自治條例自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